
心和公益基金会

审 计 报 告

中天银审字〔2026〕048 号



北京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心和公益基金会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目 录 页 次

一、 审计报告 1-3

二、 已审财务报表

基金会基本情况表 4

资产负债表 5

业务活动表 6

现金流量表 7

固定资产明细表 8

财务报表附注 9-21



北京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 53 号瑞海大厦 5层 551 邮编：100038 电话：88583020 传真：88587210-820
1

审计报告

中天银审字〔2026〕048 号

心和公益基金会管理层：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心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包

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

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基金会 2025年 12月 31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贵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

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基金会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

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

清算贵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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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

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

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

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

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

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

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

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

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

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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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心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成立，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有效日期：2025 年 2 月 21 日至 2029

年 2 月 18 日，原始基金 5,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00000500021182U，

法定代表人：伍松，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1号楼清华科技园创新

大厦 A座 501 室，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

业务范围：开展资金捐赠、济困救灾、扶贫、扶幼、助医、助学、助教等社会

救助活动及慈善公益活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

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

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

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执行的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二）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三）会计核算基础和记账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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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账本位币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

直接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死亡，以其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破产，以其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3.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

的可能性极小。

（六）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政策

本基金会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

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较高，并在

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

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单位价值虽然不足规定标准，但耐用

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分类计算，并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

残值率确定折旧率。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及年折旧率列表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运输工具 4 5 23.75

电子设备 3 5 31.67

（七）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

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

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八）收入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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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

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

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

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

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

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

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

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

债和费用。

（九）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

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

各项费用。

五、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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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 2025 年度无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说明事项。

六、税项

（一）基金会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纳流转税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 2%

（二）基金会减免税及备案情况

本基金会自 2023 年开始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期五年。批准文

件为京财税〔2023〕2105 号《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公布

北京市 2019 年度第十九批、2020 年度第十三批、2021 年度第十三批、2022 年度

第八批和 2023 年度第五批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单位名单的通知》。

七、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目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银行存款 人民币 54,459,055.15 54,296,851.75

合 计 54,459,055.15 54,296,851.75

2．应收款项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金额 坏账准备 金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1,136,127.78

合 计 1,136,127.78

2.1 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按账龄结构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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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结构
年初数 年末数

金额 坏账准备 金额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1,136,127.78

合 计 1,136,127.78

（2）其他应收款前五名的单位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收款比例% 性质 账龄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4,238.89 31.18 应计利息 1年以内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1,888.89 68.82 应计利息 1年以内

合 计 1,136,127.78 100.00

3．待摊费用

项目 原值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年末数
剩余摊

销期限

房租 40,000.00 25,000.00 40,000.00 25,000.00 40,000.00 6个月

停车费 4,800.00 4,800.00 4,800.00 6个月

合 计 44,800.00 25,000.00 44,800.00 25,000.00 44,800.00

4．长期投资

项 目 初始成本 年初数 年末数
股权

比例

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0 2%

合 计 10,000,000.00

注：2010年 3月支付1000万元参与认购了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 2%。该企业于 2022 年开始清算注销工作，税务清算注销工作

已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完成，但工商方面需该企业完全清退最后 3家被投资公司，

故暂未注销。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投资基金会账面金额为 0.00 元。

5．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数

一、原价合计 584,508.93 2,739.00 5,994.00 581,253.93

其中：运输工具 555,634.93 555,634.93

电子设备 28,874.00 2,739.00 5,994.00 25,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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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数

二、累计折旧合计 554,080.11 3,010.37 5,694.30 551,396.18

其中：运输工具 527,853.18 527,853.18

电子设备 26,226.93 3,010.37 5,694.30 23,543.00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四、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30,428.82 —— —— 29,857.75

其中：运输工具 27,781.75 —— —— 27,781.75

电子设备 2,647.07 —— —— 2,076.00

（2）固定资产用途：自用期末原值 581,253.93，已提折旧 551,396.18 元，净值 29,857.75

元。

（3）本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3,010.37 元，其中补提以前年度折旧 939.64 元。

6．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应付账款 322,312.50

其他应付款 31,445.88 11,410.37

合 计 31,445.88 333,722.87

6.1 应付账款

（1）账龄分析

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1 年以内 322,312.50 项目款

合 计 322,312.50

（2）应付账款主要单位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付款比例% 性质

1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322,312.50 100.00 项目款

合 计 322,312.50 100.00

6.2 其他应付账款

（1）账龄分析

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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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1 年以内 11,410.37 党费、残保金

合 计 11,410.37

（2）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单位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付款比例% 性质

1 应付党费 3,101.30 27.18 党费

2 应付残保金 8,309.07 72.82 残保金

合 计 11,410.37 100.00

7．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支付 年末数

工资 609,177.36 609,177.36

社会保险 127,471.24 127,471.24

职工福利费 7,800.00 7,800.00

住房公积金 17,253.00 17,253.00

职工教育经费 10,000.00 10,000.00

合 计 771,701.60 771,701.60

8．应交税金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应交数 本期已交数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1,990.05 8,511.57 7,628.74 2,872.88

合 计 1,990.05 8,511.57 7,628.74 2,872.88

9．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52,634,240.54 10,675,371.05 9,648,027.82 53,661,583.77

限定性净资产 1,846,807.50 2,830,000.00 3,167,349.74 1,509,457.76

合 计 54,481,048.04 13,505,371.05 12,815,377.56 55,171,041.53

9.1 限定性净资产明细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数
相关项目是

否已结束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1,866,847.50 2,790,000.00 3,147,389.74 1,509,457.76 否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捐书计划-

悦读会项目
-40,000.00 40,000.00 是

海原睿德阅享悦读社区图书馆 19,960.00 19,960.00 是

合 计 1,846,807.50 2,830,000.00 3,167,349.74 1,509,4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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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务活动表主要项目注释

1.收入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9,500,000.00 1,710,000.00 11,210,000.00 9,500,000.00 2,830,000.00 12,330,000.00

其他收入 1,347,212.78 1,347,212.78 1,173,571.69 1,173,571.69

收入合计 10,847,212.78 1,710,000.00 12,557,212.78 10,673,571.69 2,830,000.00 13,503,571.69

1.1 捐赠收入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现金捐赠 11,210,000.00 12,330,000.00

合 计 11,210,000.00 12,330,000.00

1.1.1限定性收入明细：2025年度本基金会限定性捐赠收入总额2,830,000.00

元，全部为现金捐赠，明细如下：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1,44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40,000.00 40,000.00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捐书

计划-悦读会项目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 350,000.00 35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合计 2,830,000.00 2,830,000.00

1.1.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基金会名称 金额 现金或非现金 款项用途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现金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现金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现金 非限定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 350,000.00 现金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40,000.00 现金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捐书计划-悦读会项目

合计 3,830,000.00

1.1.3 大额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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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2,330,000.00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00%以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非限定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1,44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项目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非限定

合 计 11,440,000.00 11,440,000.00

1.2 其他收入

项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1,347,212.78 1,168,523.65

个税手续费返还 5,048.04

合 计 1,347,212.78 1,173,571.69

2.费用

2.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项目成本 7,684,000.25 3,433,477.59 11,117,477.84 8,569,707.39 3,167,349.74 11,737,057.13

合 计 7,684,000.25 3,433,477.59 11,117,477.84 8,569,707.39 3,167,349.74 11,737,057.13

2.1.1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

资发生的

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议、

培训、审

计、评估等

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0-3 岁早期

发展项目
2,790,000.00 5,130,456.49 900.00 15,360.00 253,042.24 51,240.00 5,450,9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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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

资发生的

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议、

培训、审

计、评估等

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儿童早期发

展共建项目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2,790,000.00 8,130,456.49 900.00 15,360.00 253,042.24 51,240.00 8,450,998.73

2.1.2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

目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3,000,000.00 25.56 项目活动费

0-3岁早期发展项目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966,937.50 8.24 项目活动费

0-3岁早期发展项目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90,606.46 5.88 项目活动费

合 计 4,657,543.96 39.68

2.2 管理费用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739,616.02 739,616.02 771,701.60 771,701.60

行政办公支出 324,379.39 324,379.39 304,548.10 304,548.10

折旧及摊销 6,780.93 6,780.93 2,070.73 2,070.73

计入管理费用的

税费
425.92 425.92

合 计 1,071,202.26 1,071,202.26 1,078,320.43 1,078,320.43

八、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情况

1.本基金会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的姓名、工作单位及在本基

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是否在基金会领取

报酬

领取报酬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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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松 心和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否

刘 斌 心和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是 165,218.00

2.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末职工人数 12 人，其中：理事长 1人，未领取薪酬，

秘书长 1人，其月工资 13,768.17 元；专职工作人员 4人，其月人均工资 10,245.48

元。

九、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1．关联方关系列示

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段永平 发起人

刘昕 发起人，理事

伍松 理事长

刘斌 秘书长

陈一梅 理事

张守礼 理事

郭然 监事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发起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关键管理人员发起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北京世纪奕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成员任职单位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监事成员任职单位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南都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的被投资方

2．接受关联方捐赠

关联方 接受现金捐赠 提供非现金捐赠 合计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1,440,000.00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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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接受现金捐赠 提供非现金捐赠 合计

合计 11,440,000.00 11,440,000.00

3．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关联方
现金资助 非现金资助

资助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资助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

发展中心

“乡夏伙伴”青年公益

发展领域共建计划项目
409,500.00

4．关联方交易

无。

5．关联方往来

无。

十、净资产变动额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1.2025 年结余 688,194.13 元。收入合计金额为 13,503,571.69 元，其中：捐

赠收入 12,330,000.00 元，其他收入 1,173,571.69 元；费用合计为 12,815,377.56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合计为 11,737,057.13 元，管理费用合计为 1,078,320.43

元，共结余 688,194.13 元，

2.2025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为 689,993.49 元；其中：2025 年度结余 688,194.13

元，冲回以前年度管理费用调整增加固定资产及补提折旧直接增加非限定性净资产

1,799.36 元。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1.会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会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

2.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资产提供者设置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详见限定性净资产明细。

3.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计价基础和依据、用

途等：

本基金会无代理业务及受托代理资产。

4.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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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天银专字〔2026〕117 号

心和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心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3

月 23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天银审字

〔2026〕048 号”。在此基础上，我们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

定，贵基金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

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

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

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

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

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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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

贵基金会编制的《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

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

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25 年度工作报

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

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

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一）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2,330,000.00 12,330,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2,330,000.00 12,33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1,830,000.00 11,830,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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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25 年度心和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2,330,000.00 元，

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非限定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1,44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

项目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0-3 岁早期发展

项目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非限定

合 计 11,440,000.00 11,440,000.00

3.《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五）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54,481,048.04

本年度总支出 12,815,377.56

其中：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包括捐赠项目成本和

政府补助支出）
11,737,057.13

本年度提供服务成本

本年度商品销售成本

本年度其他业务活动支出（包括税金及附加等）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71,701.60

本年度行政办公支出 306,618.83

本年度筹资费用

本年度其他费用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 21.54%（综合两年 21.62%综合三年 21.91%）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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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

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

资发生的

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议、

培训、审

计、评估等

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0-3 岁早期

发展项目
2,790,000.00 5,130,456.49 900.00 15,360.00 253,042.24 51,240.00 5,450,998.73

儿 童 早 期

发 展 共 建

项目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2,790,000.00 8,130,456.49 900.00 15,360.00 253,042.24 51,240.00 8,450,998.73

5.《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八）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

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儿童早期发展共建

项目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3,000,000.00 25.56 项目活动费

0-3岁早期发展项目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966,937.50 8.24 项目活动费

0-3岁早期发展项目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90,606.46 5.88 项目活动费

合 计 4,657,543.96 39.68

6.《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三（十）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段永平 发起人

刘昕 发起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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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伍松 理事长

刘斌 秘书长

陈一梅 理事

张守礼 理事

郭然 监事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发起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关键管理人员发起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北京世纪奕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成员任职单位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监事成员任职单位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南都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的被投资方

（2）接受关联方捐赠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接受现金捐赠 接受非现金捐赠 合计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1,440,000.00 1,440,000.00

深圳市陈一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1,000,000.00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合计 11,440,000.00 11,440,000.00

（3）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现金资助 非现金资助

资助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资助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

发展中心

“乡夏伙伴”青年公益

发展领域共建计划项目
409,500.00

（4）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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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托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委托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6）与关联方发生交易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与关联方发生交易。

（7）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8）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9）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10）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11）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7.《2025 年度工作报告》六（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未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8.《2025 年度工作报告》六（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序号 实体名称
设立时

间

法定代

表人
登记类型

与本组织

宗旨业务

关系

被投资实体注册

资金
认缴注册资金

1

深圳南海成长创

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9 年

8 月 5日
郑伟鹤 合伙企业 无 500,000,000.00 10,000,000.00

续 1

序号 实体名称 本组织出资额
持股

比例

出资额占本

组织总资产

的比例

股权取

得时间

全体投资人

与本组织的

关系

核算

方法

1 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 10,000,000.00 2% 18.02% 2010 年 无关联关系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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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月 法

续 2

序号 实体名称
期初股份

数

期初账面

投资额

本期投资额

增、减情况

期末账面

投资额

本年分红情

况及红利金

额

1 深圳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

9.《2025 年度工作报告》六（三）委托投资情况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委托投资情况。

10.《2025 年度工作报告》六（四）其他投资情况

心和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其他投资情况。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

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

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

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2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

财务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25 年度工作报告》

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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